


1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拟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

比例 

（%） 

票数 

比例 

（%） 

票数 

比例 

（%） 

A 股 516,896,769 99.8782 435,210 0.0841 195,300 0.0377 

 

(二) 涉及重大事项，5%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

议案 

序号 
议案名称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
比例

（%） 
票数 

比例

（%） 
票数 

比例 

（%） 

1 
关于拟变更独立

董事的议案 
45,911,469 98.6453 435,210 0.9351 195,300 0.4196 

 

(三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

无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

律师：张步勇、王硕 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

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本

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

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 

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4 年 12 月 7 日 

 上网公告文件 

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



 报备文件 

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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